
关于进行学院2009年教科研项目结项验收、
2010年教科研项目立项评审
及其他评比推荐工作的通知
各单位、各部门：

学院决定于2010年3月6日（周六）进行2009年教科研项目结项验收、2010年教科研项目立项评审工作，同时进行2010年省优秀课程、省精品课程和国家精品课程、院省两级优秀教学团队的评比推荐工作。拟申报2010年省级优秀课程的原有的院级精品课程、拟申报2010年省级精品课程的原有的省级优秀课程、拟申报2010年国家精品课程的原有的省级精品课程、拟申报省优秀教学团队的原有的院级优秀教学团队参加本次申报评审，与参加本次验收评审的课程组、教学团队统一排序，排名顺序作为申报更高级别评比的依据，2010年省评申报时不再进行院内评审推荐工作。具体事宜如下：

一、2009年学院精品课程验收及2010年省优秀课程、省精品课程、国家精品课程评审推荐工作
（一）申报范围
1、2008-2009年立项，建设期满的课程；
2、2008年立项延期结项的课程；
3、申报2010年省优秀课程的院精品课程；
4、申报2010年省精品课程的省优秀课程；
5、申报2010年国家精品课程的省精品课程。
（二）申报条件和要求

1、申报填表

（1）参加院精品课程验收和拟申报2010年省优秀课程的原有院精品课程须填写《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精品课程建设验收表》
（2）申报2010年省、国家精品课程的省优秀课程须填写《国家精品课程申报表》
2、现场答辩

课程组负责人须参加现场答辩，时间为5分钟，分为现场汇报和答疑两部分。
申报2010年省优秀课程的原有和新增院精品课程同组答辩，统一排序；申报2010年省精品课程的省优秀课程、国家精品课程的省精品课程同组答辩，分别排名。本次评审的排名顺序作为2010年省优秀课程、省精品课程、国家精品课程推荐的依据。

课程建设情况汇报内容主要包括：        

（1）课程建设理念；          （2）课程建设思路；
（3）课程建设的亮点和特色；  （4）佐证材料展示。
（三）注意事项

要求参加本次课程验收和推荐工作的所有课程组使用精品课程建设网络平台，将课程建设相关材料上传，供评委网上评审。上传材料截止时间：2010年2月26日下班前。
二、2009年学院课题结项验收工作

（一）申报范围

1、2008-2009年立项并完成研究工作的课题；

2、2008年延期结项的课题。

（二）材料要求

1、申报结项验收的课题须填写《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教科研课题验收表》

课程标准子课题不另外填写验收表，由所属人才培养方案主课题负责人在验收表中统一说明。人才培养方案主课题结题的前提是该专业的所有专业核心课程的课程标准必须同时作为子课题结题。所有子课题中只要有一个子课题没有达到验收标准，其主课题便不能结题。
2、根据预期成果形式提交研究报告或论文复印件。
（三）现场答辩

    课题负责人须参加现场答辩，每个课题组答辩时间为10分钟（人才培养方案课题组答辩时间为15分钟）。
三、2010年教科研项目立项评审工作

（一）立项评审项目及相关指标

1、院级精品课程，拟新增5门，各系部申报不得超过2门；
2、院级教科研课题，数量不限；
3、院校本教材，不超过5部。
（二）申报填表

1、申报院精品课程须填写《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精品课程建设立项申报表》
2、申报院级课题须填写《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教科研项课题申请书》

3、申报校本教材须填写《校本教材编写立项申报表》

四、2010年院级优秀教学团队评比及省级优秀教学团队评审推荐工作
（一）申报范围及指标
1、申报院级优秀教学团队的团队，2010年拟新增2个；
2、申报省级优秀教学团队的原有院级教学团队。
（二）申报填表

申报院、省两级优秀教学团队均须填写《国家级教学团队推荐表》

（三）现场答辩

申报2010年院或省级优秀教学团队的负责人须参加现场答辩，每个团队答辩时间为8分钟。

申报2010年省级优秀教学团队的原有和新增院级教学团队同组答辩，统一排序，排名顺序作为申报省评的依据。

（四）佐证材料
参加评比的教学团队必须提供佐证材料，答辩时向评委展示。
五、其他事项

（一）通知中涉及的所有表格请到学院网站的“教育科研”下的“表格下载”栏目里下载。
（二）通知中涉及到的申报材料一律打印一式两份，需要所属部门审核的请各部门统一签署意见，并做好《部门申报情况汇总表》。所有打印稿与电子稿以部门为单位统一送交科研办，不受理个人申报。
（三）申报材料提交截止时间：2010年2月26日（周五）下班前。
由于本次评审工作内容多，准备工作繁杂，同时大部分评审资料需要评委网上阅读，必须留出必要的时间，所以各部门务必准时提交申报材料，过期申报，恕不接收。请各部门切实做好落实和组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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